
《一手住宅物业销售条例》

常见问答

销售安排及其他资料的常见问答

常见问答并非指引。常见问答旨在协助业界理解一手住宅物业销售

监管局 (销售监管局 )对《一手住宅物业销售条例》 (条例 )若干条文

的看法。   

本常见问答的使用者不应依赖本常见问答的资料作为专业法律意

见。如使用者对条例是否适用于其个别情况存有疑问，我们强烈建

议使用者寻求法律或其他专业意见。销售监管局已尽努力确保本常

见问答的准确性。销售监管局不会承担任何人士因使用或依赖本常

见问答而引起的任何损失的责任。  

问 1.1： 条例有否规定指明住宅物业的临时买卖合约必须于售楼处

的办公时间内在售楼处签订？

答 1.1： 条例第 47(2)(a)条规定，载有销售安排的文件须列出将会于

什么日期、时间及地点，将有关指明住宅物业提供出售。条

例第 47(2)条的目的，是使公众和一般准买方知道指明住宅

物业将于什么地点及时间提供出售。这并不表示临时买卖合

约必须于售楼处的办公时间内在售楼处签订。  

不过，如临时买卖合约并非于售楼处的办公时间内在售楼处

签订，卖方必须确保这个安排，与其根据条例第 47(2)(d)

和第 47(2)(e)条的规定，在载有发展项目销售安排的文件列

出用以决定准买方购买住宅物业优先次序的方法，不会有所

冲突。此外，卖方亦须确保符合条例第 47(4)条的规定，在

载有销售安排的文件列出的日期及时间之前，不得出售或提

供出售指明住宅物业。  

问 1.2： 卖方可否在载有销售安排的文件所列的售楼处办公时间以

外，要约出售或出售一手住宅物业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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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 1.2： 根据条例第 47(2)(a)条，载有销售安排的文件须列出将会于

什么日期、时间及地点，将有关指明住宅物业提供出售。  

 

条例第 47(4)条订明，在载有销售安排的文件所公布的日期

及时间之前，不得出售或提供出售指明住宅物业。  

 

卖方倘拟更改售楼处的办公时间，须提供经修改销售安排文

件或反映所更改的售楼处办公时间的新销售安排，以公布新

办公时间，并须符合条例第 47(1)条的规定。  

 

尽管如此，在特别繁忙的日子，已拣选物业的准买方在售楼

处的办公时间结束时，可能仍在等候签订临时买卖合约。我

们考虑到可行性问题和消费者的期望，认为卖方可作出一次

过的特别安排，即售楼处在当日的订明办公时间过后继续办

公，直至于预定办公时间结束前一直在等候签订临时买卖合

约的准买方办妥签约手续为止。  

 

问 1.3： 卖方可以甚么方式让准买方知悉部分物业由卖方保留作出

租用途？  

 

答 1.3： 卖方须在载有销售安排的文件内描述其出售的物业。卖方应

在该文件内表述其决定就某发展项目要约出售的物业。  

 

问 1.4： 指明住宅物业如以招标或拍卖方式出售，卖方应如何在载

有销售安排的文件内加以说明？  

 

答 1.4： 以招标方式出售  

出售日期和时间方面，卖方须填写开始招标和截标的日期，

以及处理标书的中介公司（例如律师行或测量师行）的办公

时间。  

 

出售地点方面，卖方须填写处理标书的中介公司的地址。  

 

至于决定拣选优先次序的方法，卖方须填写「以招标方式出

售—请参阅招标公告的细节和详情」。  

 

根据条例第 47(1)(a)条的规定，卖方须于出售日期前的最少

3 日期间内及在出售物业的日期当日提供载有销售安排资

料的文件的印本，供公众免费领取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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卖方须于接受标书的首日前的最少 3 日期间及接受标书的

首日至包括截标日期当日，提供载有销售安排资料的文件的

印本。卖方并须根据条例第 47(1)(b)条的规定，于上述期间

在指定的互联网网站，提供载有销售安排的文件，以供阅览。 

 

卖方须于接受标书的首日至包括截标日期当日，于递交标书

的地点（例如处理标书的中介公司）提供条例第 48(1)(a)至

(e)条所指的文件。  

 

以拍卖方式出售  

出售日期和时间方面，卖方须填写拍卖日期和时间。  

 

出售地点方面，卖方须填写拍卖场地的地址。  

 

至于决定拣选优先次序的方法，卖方须填写「以拍卖方式出

售—请参阅拍卖的细节和详情」。  

 

卖方须于举行拍卖的日期前的最少 3 日期间内及拍卖当日，

提供载有销售安排资料的文件的印本。卖方亦须根据条例第

47(1)(b)条的规定，于上述期间在指定的互联网网站，提供

载列销售安排的文件，以供阅览。  

 

卖方须于拍卖举行的每一日，在拍卖进行的地点，提供条例

第 48(1)(a)至 (e)条所指的文件。  

 

问 1.5： 在按照条例第 47 条列明销售安排的文件内，可否列出多于

一个决定优先次序的方法？  

 

答 1.5： 条例第 47(2)(d)和第 47(2)(e)条规定，卖方须在载有销售安

排的文件内，指明将会使用何种方法以分别决定某人可在住

宅物业中拣选其意欲购买的住宅物业的优先次序，以及在有

两人或多于两人有意购买同一个物业时，决定该等人士可购

买该物业的优先次序。卖方或希望在不同时段或不同情况

下，使用不同方法以决定优先次序。就此，为施行条例第

47(2)(d)和第 47(2)(e)条，卖方可能须于载有销售安排的文

件内指明多于一种方法，并提供详细资料，让公众明确知悉

何种方法将会使用，以及何时使用。例如，卖方可注明在开

售首 3 日内以抽签形式决定优先次序，并在其他若干指明的

日子，以「先到先得」形式决定优先次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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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 1.6： 卖方可否在指明住宅物业提供出售的首日之前采用任何登

记安排﹖  

 

答 1.6： 条例第 47(2)(d)条规定，卖方须在载有销售安排的文件内，

指明将会使用何种方法，决定有意购买该等指明住宅物业的

每名人士可拣选其意欲购买的住宅物业的优先次序。  

 

条例第 47(2)(d)条的目的，是要确保销售安排公开和透明，

使准买家清楚知悉以何种方法决定拣选其意欲购买 指明住

宅物业的优先次序。卖方应在载有销售安排的文件中提供足

够详情，说明将会采用的方法。  

 

如设有登记制度，卖方必须在载有销售安排的文件中提供足

够详情，说明有关登记程序（包括如何登记、开始和截止登

记的日期和时间、登记时须否交付银行本票，以及登记次序

会否影响拣选住宅物业的优先次序等。）这是因为登记安排

是重要资料，亦是整体销售安排的其中一环。登记安排影响

准买家购买发展项目中任何住宅物业的机会，以及／或影响

其拣选意欲购买的物业的机会。  

 

如在指明住宅物业提供出售的首日之前有任何关于销售指

明住宅物业的登记安排（不论须否缴付款项），卖方亦应确

保有关安排不会构成向任何其他人探求对该等物业的有明

确 选 择 购 楼 意 向 ， 或 接 纳 上 述 意 向 ， 否 则 即 属 违 反 条 例

第  34(2)条。  

 

问 1.7： 条例第 48(1)(d)条规定，售楼处须备有批地文件的一份文

本，以供公众免费阅览。该批地文件应否包括住宅物业同

一地段但与其无关的地段部分的「契约修订」和「增批土

地」条款？  

 

答 1.7： 条例第 48(1)(d)条规定，在出售日期当日，售楼处须备有批

地文件的一份文本供公众阅览。就此方面而言，「契约修订」

和「增批土地」条款应构成批地文件的一部分。  

  

在若干情况下，就同一地段的不同分段，会被视为已各自

获批政府租契，例如当局已为同一地段的不同分段分摊所

须缴付的地税，而有关的分摊安排亦已按照《地税及地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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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分摊）条例》（第 125 章）第 22(1)条刊宪。在这情况下，

只须披露有关发展项目所在分段的「契约修订」条款。  

问 1.8： 条例第 49 条要求卖方在卖方指定的互联网网站及售楼处提

供公契供公众阅览。假如有关的公契已签立并包含了住宅

物业拥有人的个人资料，在提供予公众阅览的公契上，有

关的个人资料可否被遮蔽 ?  

答 1.8： 假如有关的公契已签立并包含了住宅物业拥有人的个人资

料，卖方可在遮蔽有关的个人资料后，才在卖方指定的互

联网网站及售楼处提供有关公契予公众阅览。  

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

2015  年 4 月 29  日 




